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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制背景

广州白云（棠溪）站综合交通枢纽（以下简称：白云站枢纽）占地面积263万㎡，相当于4

个广州南站，是目前亚洲占地面积最大的火车站综合枢纽，配套场站工程主体结构封顶，标志

着该项目土建工程全部完成施工，为2023年底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广州白云站枢

纽自带约4万㎡枢纽商业，也将部分开放营业。本次主要为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东南

长途枢纽、西北公交枢纽、西南旅游枢纽、西广场、东广场6个点位编制户外广告设置实施方案，

打造商业宣传、政务新风、市民公益、高雅艺术、民俗传承等结合的新型发布窗口。

点位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区户外广告设置实施方案（2021-2025年）》于2022年2月

经区政府同意并发布实施。依据《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2020年市政府令第

173号）（后简称《管理办法》）第七条相关规定：需要对经批准的实施方案作出新增或者减少

户外广告点位等重大调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

本实施方案已经过区政府同意 ，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印发实施 。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年修改）

《城市容貌标准》（GB50449-2008）

《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2020年修正）

《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73号）

《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规范（修正版）》（2020）

《广州市户外广告专项规划（2020-2025年）》

1.3 实施期限

本实施方案期限为2023-2025年。 

1.4 编制对象

本次拟规划设计对象为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东南长途枢纽、西北公交枢纽、

西南旅游枢纽、西广场、东广场6个点位。

1.5 编制目标

（1）提升白云品质环境，推动城市功能出新出彩

精细治理户外广告，优化城市景观品质，进行一体化设计，达到“市容环境管理精细，

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新要求。

（2）打造世界显示之都，世界超高清第一门户

目前全国各地市场上户外广告展示形式，通过设置行业领先的高清电子显示屏，展示白

云区科技创新实力，同时落实户外广告全市全覆盖、“百城千屏”行动要求，助力超高清产

业应用段落地。

（3）烘托白云商业氛围，推动营商环境出新出彩

白云站枢纽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综合枢纽之一，将成为站城融合、交通综合、功能复合、

生态结合、智能统合，商业体量约4万㎡的枢纽商业综合大型交通枢纽。

（4）建设城市宣传平台，推动文化实力出新出彩

规定商业广告中的公益内容播放占比，以保障城市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力度，

支撑广州文化强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中心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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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站枢纽区位图 白云站枢纽航拍

1.6 编制范围

白云站枢纽位于新市街、棠景街和石井街交汇处。根据《广州市户外广告专项规划

（2020-2025年）》（后简称《专项规划》）相关要求，该点位位于商圈外禁设区，建筑商业体

量约4万㎡，符合户外广告设置条件，按严控区控制要求执行。

白云站枢纽

西北公交枢纽

东北运营中心枢纽

东广场
东南长途枢纽

西广场

西南旅游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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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依据《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2020年市政府令第173号）关于户外广

告的设置有如下规定：

（一）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规范、户外广告设置实施方案（以

下分别简称专项规划、设置规范、实施方案）是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的依据，应当按照

以下要求编制：

1.专项规划应当以美化城市环境、净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城市发展为导向，

满足公益广告的发布需求，明确户外广告优化区、严控区和禁设区等空间布局以及分类控制

要求，并与城市景观照明等有关行业专项规划相衔接。

2.设置规范应当明确户外广告和招牌的位置、容量、规格、照明等设置要素，以及设计、

施工、验收、维护、检测等管理要求。

3.实施方案应当依据专项规划和设置规范，明确户外广告的设置地点、造型、形式、材

料等要求。利用工地围墙、在建工地楼体以及临时设置的户外广告无需编制实施方案。

（二）禁设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和招牌：

1.在国家机关、学校、医院、住宅、名胜风景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纪念性建筑的建设控

制地带内，但设置招牌除外；

2.利用城市立交桥的；

3.超出建（构）筑物外轮廓线及顶部凌空部分的，但大型城市交通枢纽已设置的招牌除

外；

4.危及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安全的；

5.利用危房、违章建筑的；

6.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7.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消防设施、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

8.延伸扩展至道路上方或者跨越道路的；

9.妨碍无障碍设施使用的；

10.利用行道树或者侵占、损毁绿地的； 

11.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构）筑物形象的；

12.法律、法规规定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情形。

13.以电子显示屏形式设置的户外广告，不得在朝向道路与来车方向成垂直视角的方向设

置，不得在每日22:30至次日7:30开启。

（三）审批许可

1.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构）筑物上需要设置有构筑物的非张贴形式户外广告的，其

构筑物应当与建（构）筑物主体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既有建（构）筑物上设置户外广告，涉及改变建（构）筑物外立面、建筑结构的，应当

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2.利用公共建（构）筑物、公共设施、公共场地或者利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

事业单位所有的建（构）筑物设置户外广告的，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其他公平竞

争方式确定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受让方。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财政等部门，制定

具体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3.设置户外广告应当按照批准的地点、具体位置、形式、规格、数量、制作材质、灯饰

配置、结构图、全景电脑设计图等要求设置，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原审批

程序办理设置变更手续。

2.1  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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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专项规划相关要求

设置实施方案必须依据《专项规划》的空间布局要求，户外商业广告要求如下：

2.2.1商业广告空间布局

通过对城市景观、用地功能、商业活力等因素统筹考虑，将全市户外商业广告划分为优

化区、严控区、禁设区进行分区分级管控。

空间布局正面清单

商圈空间
布局

本规划划定的城市商圈范围内，商住综合用地（RB和RC）、商业设施用地（B1）、商务设施用地
（B2）、商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娱乐康体用地（B3）、文化设施用地（A2）、体育用地
（A4和C4）、商业金融用地（C2）、文化娱乐用地（C3）及与其性质相匹配的功能建筑允许设
置户外商业广告。结合城市景观、用地功能、商业活力等对优化区和严控区进行空间布局；

空间布局
调整原则

（1）现状用地的建筑功能与空间布局规划不一致时，以现状为准，若现状用地的建筑功能属于禁
设广告的范畴，则应禁设广告，若现状用地的建筑功能属于可设广告的范畴，则可按照严控区的
控制要求执行；
（2）当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发生调整时，户外广告空间布局规划也要相应作出调整。

2.2.2 禁设区空间布局

《专项规划》划定的优化区和严控区以外区域；商圈内禁设区允许设置户外商业广告的

用地和建筑，对应严控区的控制要求执行；商圈外禁设区中的零售商业用地（B11）、批发

市场用地（B12）、商业用地（C21）、市场用地（C26）及与其性质相匹配的功能建筑（包

括大型商业综合体、专业批发市场、购物中心等以批发或零售方式销售物资的商业建筑），

且对应功能部分的建筑面积大于10000平方米才允许设置户外商业广告，按严控区的控制要

求执行。

3.2.2 严控区商业广告控制要求：

（1）附着于建筑物的户外广告面积占所在建筑立面投影面积≤35%，投影类广告和隐

形类LED设施除外；

（2）附着于建筑物的户外广告（包括广告牌和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得超过24米，投

影类广告和隐形类LED设施除外；

（3）禁止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建筑墙面立体（实物模型）广告、垂直于外墙广

告等影响城市景观和居民生活的广告形式，禁止商业面积小于20000平方米的建筑上设置电

子显示屏广告；

（4）户外广告画面应进行静态展示，播放画面的速度应缓慢和连贯，禁止任何形式的

闪烁和快速切换画面；

（5）户外广告照明允许达到高亮度环境区平均亮度的最大允许值，同时应符合《规范》

中的照明控制要求。 

用地性质：商住综合用地（RB和
RC）；建筑功能：仅允许在商住
建筑的商业部分设置户外广告。

用地性质：体育用地（A4和
C4）；建筑功能：包括体育场
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建筑。

用地性质：文化设施用地（A2）文
化娱乐用地（C3）；建筑功能：包
括图书展览、广播电视台、剧院、
音乐厅、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宫、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
动中心等建筑。

用地性质：娱乐康体用地（B3）；
建筑功能：包括各类室内休闲、娱
乐、运动、保健、小型影院等服务
业建筑及其附属设施。

商住建筑

体育建筑文化娱乐建筑 娱乐康体建筑

用地性质：商业金融用地（C2）
商业设施用地（B1）；建筑功能：
包括大型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
专业批发市场等。

商业建筑

用地性质：商务设施用地（B2）商
业商务混合用地（B1/B2）；建筑
功能：包括金融保险、艺术传媒、
技术服务等综合性办公建筑。

商务办公建筑

商圈内常见的6类功能建筑以及对应的用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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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置规范相关要求
2.3.1 位置及形式控制

1.禁止设置的情形

（1）影响建筑安全的情形 

a）危及建筑物安全或者利用危房、违章建筑设置（图2-7）；

b）在影响建筑物消防登高操作的墙面上设置（图2-8）；

c）在影响通风采光功能的窗户上设置

d）在超出建筑物外轮廓线及顶部凌空部分（含屋顶水箱、机房及其他构筑物等）设置

（图2-9）；

e）在擅自调整高度的建筑檐口或女儿墙上设置（图2-9）；

（2）影响城市景观的情形

a）在商住楼等混合功能建筑的住宅部分设置（图2-10 ）； 

b）在高架道路桥身投影线外侧16米内且桥面水平线以上范围（上下桥的匝道区域除外）

设置（图2-11、图2-12 ）； 

c）在两栋建筑之间连接墙面设置（图2-13）；

d）在建筑连廊上设置（公益广告以及市以上人民政府组织重大活动经批准的临时户外

广告除外）；

e）在垂直于建筑物墙面上设置（优化区内设置除外）。

（3）影响建筑风貌的情形

a）影响建筑物主体肌理和整体造型；

b）在依附于建筑物的雨棚设置，以及建筑物室外台阶、踏步、栏杆、扶手上设置（图

2-14 ）；

c）在骑楼檐下垂直于墙面设置（图2-15 ）；

2.位置控制要求

（1）优化区：平行于外墙户外广告（包括广告牌和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得超过50米，

垂直于外墙户外广告（包括广告牌和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得超过24米，投影类广告和隐形类

LED设施除外（图2-16、图2-17）。

图2-7 图2-8 图2-9

图2-10 图2-11 图2-12

图2-13 图2-14 图2-15

图2-16 图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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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外电子显示屏控制要求

（1）一般设置要求

a）应按《设置规范》中对应类别载体的户外广告设置要求执行。

b）禁止在禁设区和严控区内附着建筑物设置（公益广告和在商业面积大于20000平方米的

建筑上设置的除外）。

c）禁止每日22∶30至次日7∶30开启。

d）禁止影响航空安全设置。

e）应标示设施主要参数，包括电子显示屏尺寸、距地面高度、表面亮度  设置许可证号，

并以铭牌方式镶嵌于电子显示屏右下角。

（2）朝道路设置的要求

a）禁止在朝道路与来车方向成垂直视角的方向设置（图2-18） 。

b）不宜在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交叉口附近100米范围内设置，确需设置的应当采用静态展

示。

（3）朝住宅设置的要求

a）禁止在居住建筑窗户的正前方50米范围内设置（按两者水平投影距离计算）（图2-

19） 。

b）当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位置前方50米至100米范围之间有居住建筑，且显示屏朝向居住

建筑窗户时，应适当降低显示屏亮度，且应播放静态画面。原则上每个静态画面的播放间隔不少

于15秒。 

图2-18 图2-19

2.3.2 照明控制

1.户外广告的照明方式、亮度光色动态应符合《广州市城市景观照明专项规划》（2015-

2020）要求，照明设计和技术参数须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2008）要求。

2.户外广告的照明设置和设计应与所在区域的整体景观灯光设计环境氛围相协调，附着于

建筑物的户外广告照明必须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3.照明设置不得妨碍交通安全和居民正常生活。

4.照明方式

（1）分为内透光、自发光和外投光三种，如采用外投光，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照明的亮度

均匀度U1(Lmin/Lmax)应≥0.6；

（2）在保证照明效果的同时，鼓励采用必要的光源遮蔽方式和恰当的投射照明方式，

避免由于过度照明、超范围照明等引发的光污染（包括干扰光、眩光、混光、人工白昼等）。

5.照明亮度

不同环境区域、不同面积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广告照明面积S
（㎡）

一般类型广告
（cd/㎡）

LED显示屏等光源设施（cd/㎡）

S≤0.5 ≤1000

≤600
0.5＜S≤2 ≤800

2＜S≤10 ≤600

S＞10 ≤400

表：高亮度环境区户外广告的最大允许亮度

9



9.广告灯具细化设计。针对广告牌的灯具支架普遍外露的问题，提出将灯具与支架一体

设计，达到“见光不见灯”的效果，提升广告牌的细节品质。

灯具与支架一体设计见光不见灯灯具支架外露

LED显示屏
（全彩色）

环境区域

严格控制照
明区域

低亮度区域
中等亮度区

域
高亮度区域

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
（cd/㎡）

城郊居住区
（cd/㎡）

城市居住区
及一般公共
区（cd/㎡）

城市中心区、
商业区

（cd/㎡）

平均亮度 不宜设置 200 400 600

环境亮度类
型

严格控制照
明区域

低亮度区域
中等亮度区

域
高亮度区域

环境区域
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

城郊居住区
城市居住区
及一般公共

区

城市中心区、
商业区

上射光通比 0% 5% 15% 25%

注1：不包括景观照明灯具
注2：上射光通量是按灯具现场安装使用姿态下的位置度量。

10.夜空光污染的限制

（1）夜空的光污染限制应采用灯具上射光通量比限值评价。

（2）照明灯具的上射光通比的限制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

11.LED显示屏干扰光的限制

（1）LED显示屏干扰光的限制采用显示屏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评价。

（2）LED显示屏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不应超过表4的规定。

（3）LED显示屏应配置调节亮度的功能，朝向住宅建筑窗户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视张角不得大于

15°。

表3：照明灯具的上射光通比的限值 表： LED显示屏或媒体墙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数据
来源：《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

6.照明光色

（1）户外广告的照明光色应与周边环境相吻合；不应选择高饱和度的颜色，以白光、

暖白光为宜；

（2）设置于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周围10米以内及其背景空间内的户外广告，照明

不得采用闪光方式和红、黄、绿三种颜色。

7.照明设备

（1）应选择安全、环保、节能的灯具，同时光源应具有良好的显色性；

（2）电路系统必须可靠接地，公共场所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配电线路中应设置漏

电保护，且沿街（或道路）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单独设置接地装置；

（3）相关发光照明及电动翻转装置等户外广告用电设施须设置电源开关及保护装置，

以便在台风、暴雨预警信号生效期间或其他情形下，及时、迅速切断电源。

8.动态和静态控制要求

（1）优化区的广告画面可进行动态展示。动态展示广告宜采用渐变式的画面切换方

式，降低对驾驶员的视觉刺激与混淆，避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禁止在高速路和城市道路

红线范围内设置。

（2）严控区和禁设区的广告画面仅能进行静态展示。静态展示的画面播放速度应缓

慢和连贯，每个画面的播放间隔不宜少于15秒，禁止任何形式的闪烁和快速切换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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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案PART

3
3.1 规划信息汇总表

3.2 方案效果展示

3.3  户外广告形式研究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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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规划信息汇总表

本次白云站枢纽户外广告设置实施方案共规划户外广告牌13块。

12

序号 点位名称 点位编号 广告位置 广告编号 广告画面-高（m） 广告画面-宽（m） 广告总面积（㎡） 广告形式

1

东广场 TXZ01

东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运营中心）

01 1.5 9 13.5 LED广告

2
东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长途枢纽）

02 1.5 9 13.5 LED广告

3

西广场 TXZ02

西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公交枢纽）

01 1.5 9 13.5 LED广告

4
西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旅游车场）

02 1.5 9 13.5 LED广告

5

东北运营中心枢纽 TXZ03

南立面 01 13 8 104 LED格栅屏广告

6 东立面 02 10 10 100 LED广告

7

东南长途枢纽 TXZ04

北立面 01 13 8 104 LED格栅屏广告

8 东立面 02 10 13 130 LED广告

9

西北公交枢纽 TXZ05

南立面 01 13 8 104 LED格栅屏广告

10 西立面 02 10 7 70 LED广告

11 西立面 03 10 10 100 LED广告

12

西南旅游枢纽 TXZ06

北立面 01 13 8 104 LED格栅屏广告

13 西立面 02 6.2 5.4 33.48 LED广告



3.2 方案效果展示

东广场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13

TXZ01-01TXZ01-02

东南长途枢纽 东北运营中心枢纽

TXZ03-01TXZ04-01



3.2 方案效果展示

西广场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14

TXZ02-01 TXZ02-02

西北公交枢纽 西南旅游枢纽

TXZ06-01TXZ05-01



东北运营中心枢纽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3.2 方案效果展示

15

TXZ03-02



3.2 方案效果展示

东南长途枢纽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16

TXZ04-02



3.2 方案效果展示

西北公交枢纽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17

TXZ05-02

TXZ05-03



3.2 方案效果展示

西南旅游枢纽户外广告设置方案效果图

18

TXZ06-02



组合原理

应用案例

LED 灯珠紧密排列 块状屏幕组合成高清显示屏LED 灯珠排列成块状

伦敦-皮卡迪利

历史悠久的皮卡迪利广场是伦敦地标之一，这

块数字LED屏幕尺寸约为2600平方英尺，可分

为六个广告区域，约为1100万像素，是欧洲此

类广告屏幕中最大的。 

杭州-工联大厦

杭州工联大厦设置目前亚洲最大的高清户外

LED大屏，精度为P8，该建筑通过外立面改造

与户外广告一体化设计，提升了建筑景观品质，

又打造了区域超大型地标媒体。

19

3.3  户外广告形式研究

LED广告

LED显示屏



组合原理

应用案例

LED 灯珠成条状 设置在玻璃幕墙内侧

广州-国际媒体港

坐落于广州中轴线与广州塔旅游中心区域，在

建筑玻璃幕墙内侧设置LED格栅屏，设置后幕

墙透明度基本不受影响，对建筑采光影响较小，

夜晚LED格栅屏画面显示精度较高。

LED 灯珠成格栅状

广州-北京路城壹汇

城壹汇在建筑玻璃幕墙内侧设置LED格栅屏，

透明度较高基本不影响内部采光，白天不开启

广告设施对建筑立面完全不影响，夜晚开启满

足户外广告发布需求。

20

LED格栅屏广告

3.3  户外广告形式研究

LED格栅屏



全息投影膜广告

AR 扩增实境技术

3D裸眼技术与LED显示屏结合 体感互动技术与LED显示屏结合

手机与户外大屏互动技术

LED屏与多种技术结合

3D全息投影技术

水幕全息投影广告 全息投影旋转风扇屏广告

全息投影透明展柜广告

LED屏的多元形态

LED显示屏产品技术参数

机械伸缩使LED显示屏成波浪形态 机械伸缩使LED显示屏由小屏变成大屏

LED球形屏 三面翻屏：一面为LED屏，另两面为喷绘布

21

3.3  户外广告形式研究



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1-（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东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运营中心）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5m×9m=13.5㎡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1-（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广场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N

东广场

22

01



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1-（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东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长途枢纽）

广告内容
类型

02：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1.5m×9m=13.5㎡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1-（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广场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23

N

东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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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2-（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西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公交枢纽）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5m×9m=13.5㎡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3.4 管理图则

24

现状点位编号：TXZ02-（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广场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N

西广场

01



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2-（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西广场一层平台墙面
（近旅游车场）

广告内容
类型

02：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1.5m×9m=13.5㎡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2-（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广场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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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西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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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3-（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东北运营中心枢纽南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格栅屏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3m×8m=104㎡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LED点光源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3-（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26

N

东北运营
中心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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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3-（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东北运营中心枢纽东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2：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10m×10m=100㎡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3-（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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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4-（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东南长途枢纽北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格栅屏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3m×8m=104㎡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LED点光源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4-（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南长途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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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点位编号：TXZ04-（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东南长途枢纽东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2：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10m×13m=130㎡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

现状点位编号：TXZ04-（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东南长途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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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5-（G：3）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西北公交枢纽南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格栅屏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3m×8m=104㎡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LED点光源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5-（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北公交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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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5-（G：3）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03：西北公交枢纽西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2-03：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03：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10m×7m=70㎡

03：10m×10m=100㎡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03：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5-（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北公交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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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6-（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1：西南旅游枢纽北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1：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1：建议以LED格栅屏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1：13m×8m=104㎡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1：建议以LED点光源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6-（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南旅游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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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图 建筑工程图纸

招

规划图规划点位编号：TXZ06-（G：2）

规划控制要求

政策分区 严控区

规划措施 拆除           提档            保留            新增

规定性
控制要素

所在建筑
位置

02：西南旅游枢纽西立面

广告内容
类型

02：商业/公益

工艺形式 02：建议以LED广告等形式为主

规格（㎡）
02：6.2m×5.4m=33.48㎡

（以上为估算尺寸，参考规划图纸位置，以实际尺寸为准）

指导性
控制要素

材料 02：建议以高清电子显示屏为主

色彩
宜采用与建（构）筑物主色调相呼应或接近的颜色，色彩应

用应与城市其它环境构成要素相协调。

照明
照明设施的布置与安装应确保安全，与建筑照明统一，做到

主次分明、整体协调。

设置通则
户外广告不得影响被依附载体的使用功能，不得在建筑物（含裙楼）楼顶

设置，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安全，不得危及建（构）筑物安全（包括结构安全、
外立面安全和玻璃幕墙安全）。

现状点位编号：TXZ06-（X：0）

现状基本信息

所在路段 石槎路

所在建筑名称和建筑性
质

白云站枢纽——西南旅游枢纽
（商业建筑）

广告所在位置 ——

工艺形式 ——

规格（㎡） ——

照明 ——

主要问题 ——

3.4 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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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论证
4.1 设置条件评估

4.2 高度规格评估

4.3 交通安全影响

4.4 消防安全影响

4.5 生活生产影响

4.6 城市景观影响

4.7 点位论证分析结论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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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规范要求

《专项规划》中有关禁设区设置户外广告相关条文：

2.2.2 禁设区空间布局

商圈内禁设区允许设置户外商业广告的用地和建筑，对应严控区的控制要求

执行；

3.2.2 严控区商业广告控制要求：

（1）附着于建筑物的户外广告面积占所在建筑立面投影面积≤35%，投影类

广告和隐形类LED设施除外；

（2）附着于建筑物的户外广告（包括广告牌和结构）上沿距离地面不得超过

24米，投影类广告和隐形类LED设施除外；

（3）禁止设置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建筑墙面立体（实物模型）广告、垂直

于外墙广告等影响城市景观和居民生活的广告形式，禁止商业面积小于20000平

方米的建筑上设置电子显示屏广告；

（4）户外广告画面应进行静态展示，播放画面的速度应缓慢和连贯，禁止任

何形式的闪烁和快速切换画面；

（5）户外广告照明允许达到高亮度环境区平均亮度的最大允许值，同时应符

合《规范》中的照明控制要求。 

《设置规范》中有关禁设区设置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相关条文：

8.1.2 禁止在禁设区和严控区内附着建筑物设置（公益广告和在商业面积大于

20000平方米的建筑上设置的除外）。

（2）设置条件分析

经核实，白云站枢纽位于《专项规划》划定的商圈外禁设区，广州白云站枢

纽在项目西北枢纽、西南枢纽、东南枢纽、东北枢纽，都分别规划了配套商业，

商业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符合户外广告和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条件。

4.1 设置条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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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度规格评估

位置控制

（1）上位规划规范要求

依据《专项规划》 “原则上禁止设置户外

广告，符合允许设置条件的，应按照严控区的控

制要求执行。”

依据《设置规范》严控区设置户外广告位置

控制相关条文：“4.2.2严控区：附着于建筑物

的户外广告（包括广告牌和结构）上沿距离地面

不得超过24米。”

（2）设置高度评估结论

经核对建筑施工图，户外广告上沿距离地面

设置高度均未超过24米，符合设置规范相关要

求。

容量控制

（1）上位规划规范要求

依据《专项规划》 “原则上禁止设置户外

广告，符合允许设置条件的，应按照严控区的

控制要求执行。”

依据《设置规范》严控区设置户外广告容

量相关条文：“4.3.2 严控区：附着于建筑物

的户外广告面积占所在建筑立面投影面积

≤35%。”

（2）设置容量评估结论

经核对建筑施工图，户外广告面积占所在

建筑立面的投影面积小于35%，符合设置规范

相关要求。

户外广告设置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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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规范要求

《设置规范》中有关户外电子显示屏广告设置相关条文：“8.2.1 禁

止在朝道路与来车方向成垂直视角的方向设置”及“1.2.1户外广告不得

影响交通、消防安全。”

（2）交通安全分析

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方案户外广告

位置与道路均未形成垂直视角。综上，新增电子显示屏的设置符合《设

置规范》相关要求，对道路行车安全基本无影响。

4.3 交通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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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照明面积S
（㎡）

一般类型广告
（cd/㎡）

LED显示屏等光源设施
（cd/㎡）

S≤0.5 ≤1000

≤600
0.5＜S≤2 ≤800

2＜S≤10 ≤600

S＞10 ≤400

表1：高亮度环境区户外广告的最大允许亮度

（1）照明控制

根据《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规定该电子显示

屏广告最大允许亮度值≤600cd/㎡。

4.3 交通安全影响

（2）交通安全分析

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方案户外广告

与道路未形成垂直视角；根据《照明规范》要求，应进一步控制电子显

示屏最大亮度。综上，新增电子显示屏的设置亮度按《设置规范》相关

要求执行，因此对道路行车安全基本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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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规范要求

《设置规范》中相关条文：4.1.1 “（2）禁止在影响建筑物消防登

高操作的墙面上设置” “（3）禁止在影响通风采光功能的窗户上设置”

（2）消防安全分析

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方案拟设置位

置在建筑设计及施工阶段均已提前考虑，且均设置于建筑裙楼外墙及下沉

广场外墙，不涉及消防登高救援窗户，因此户外广告不涉及影响消防安全

的情况。

（3）通风采光分析

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LED屏拟设置位

置均为实墙或建筑外立面设计预留结构，不涉及影响通风采光的情况；

LED格栅屏位于4个枢纽建筑裙楼部分的外立面玻璃幕墙，可同时兼顾户

外广告设置需求和建筑内部采光需求，对建筑通风采光功能影响较小。

4.4 消防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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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活生产影响

（2）周边居住建筑分析

东西广场的户外广告主要朝向广场内部，不涉及影响周边生活

生产的情况。本次主要论证4个枢纽建筑朝向东西两侧的5块户外

LED广告。

经调研测距，西北公交枢纽和东北运营中心枢纽的外立面LED广

告正前方均为商业建筑或商务建筑；西南旅游枢纽的外立面LED广

告正前方距离棠涌村212米，均符合规范要求。东南长途枢纽的外

立面LED广告正前方与保利紫云A6栋距离为87米，满足规范要求50

米以上距离要求，但应适当降低显示屏亮度，且应播放静态画面；

原则上每个静态画面的播放间隔不少于15秒。所有LED广告禁止每

日22∶30至次日7∶30开启。

（1）相关规范要求

《设置规范》中相关条文：“8.1.1禁止在居住建筑窗户的正前方

50米范围内设置（按两者水平投影距离计算）” “8.1.2 当户外电

子显示屏设置位置前方50米至100米范围之间有居住建筑，且显示

屏朝向居住建筑窗户时，应适当降低显示屏亮度，且应播放静态画

面。原则上每个静态画面的播放间隔不少于15秒。”“8.1.3 禁止每

日22∶30至次日7∶30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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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城市景观影响

（1）相关规范要求

该点位位于商圈外禁设区，商业面积超过20000㎡，符合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条件，按照严控区电子显示屏相关要求，广告画面应采用静态展示，播放画面的速度应缓慢和连贯，禁止任何形式的闪烁和快

速切换画面。

（2）城市景观分析

广州白云站枢纽自带的约4万㎡枢纽商业，也将部分开放营业。本次主要为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东南长途枢纽、西北公交枢纽、西南旅游枢纽、西广场、东广场6个点位编制户外广告设置实施

方案，打造商业宣传、政务新风、市民公益、高雅艺术、民俗传承等结合的新型发布窗口。营造白云区科技创新实力的地标景观，发布一定比例的公益广告，用于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影响。

将电子显示屏广告与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广告边框沿用建筑立面的材料和色彩，与建筑风格和谐统一，与整体比例相得益彰，设置效果相对较好。

（3）论证结论

方案与建筑外立面一体化设计，已整体考虑建筑物主体肌理和造型，通过户外广告合理化设计可进一步提高点位商业价值、提升城市景观形象。后续实施过程应更注重广告设施材料与建筑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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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点位论证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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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分析

设置条件评估分析
经核实，白云站枢纽位于《专项规划》划定的商圈外禁设区，广州白云站枢纽在项目西北枢纽、西南枢纽、东南枢纽、东北枢纽，都分别规划了配套商业，商业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符合户

外广告和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条件。

高度容量评估分析
1. 高度控制：经核对建筑施工图，户外广告上沿距离地面设置高度均未超过24米，符合设置规范相关要求。

2. 容量控制：经核对建筑施工图，户外广告面积占所在建筑立面的投影面积小于35%，符合设置规范相关要求。

交通安全评估分析
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方案户外广告位置与道路均未形成垂直视角。综上，新增电子显示屏的设置符合《设置规范》相关要求，且对道路行车安全基本无影响。根

据《照明规范》要求，应进一步控制电子显示屏最大亮度。综上，新增电子显示屏的设置亮度按《设置规范》相关要求执行，因此对道路行车安全基本无影响。

消防安全评估分析

1.消防安全分析：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方案拟设置位置在建筑设计及施工阶段均已提前考虑，且均设置于建筑裙楼外墙及下沉广场外墙，不涉及消防登高救援窗户，

因此户外广告不涉及影响消防安全的情况。

2.经结合图纸及现场核实，根据新增电子显示屏位置，LED屏拟设置位置均为实墙或建筑外立面设计预留结构，不涉及影响通风采光的情况；LED格栅屏位于4个枢纽建筑裙楼部分的外立面玻璃幕

墙，可同时兼顾户外广告设置需求和建筑内部采光需求，对建筑通风采光功能影响较小。

生活生产评估分析

东西广场的户外广告主要朝向广场内部，不涉及影响周边生活生产的情况。本次主要论证4个枢纽建筑朝向东西两侧的5块户外LED广告。

经调研测距，西北公交枢纽和东北运营中心枢纽的外立面LED广告正前方均为商业建筑或商务建筑；西南旅游枢纽的外立面LED广告正前方距离棠涌村212米，均符合规范要求。东南长途枢纽的

外立面LED广告正前方与保利紫云A6栋距离为87米，满足规范要求50米以上距离要求，但应适当降低显示屏亮度，且应播放静态画面；原则上每个静态画面的播放间隔不少于15秒。所有LED广告禁

止每日22∶30至次日7∶30开启。

城市景观评估分析

广州白云站枢纽自带的约4万㎡枢纽商业，也将部分开放营业。本次主要为白云站枢纽东北运营中心枢纽、东南长途枢纽、西北公交枢纽、西南旅游枢纽、西广场、东广场6个点位编制户外广告

设置实施方案，打造商业宣传、政务新风、市民公益、高雅艺术、民俗传承等结合的新型发布窗口。营造白云区科技创新实力的地标景观，发布一定比例的公益广告，用于展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

形象和文化影响。

将电子显示屏广告与建筑立面一体化设计，广告边框沿用建筑立面的材料和色彩，与建筑风格和谐统一，与整体比例相得益彰，设置效果相对较好。

方案与建筑外立面一体化设计，已整体考虑建筑物主体肌理和造型，通过户外广告合理化设计可进一步提高点位商业价值、提升城市景观形象。后续实施过程应更注重广告设施材料与建筑的协

调性。

评估结论

1、规范要求：通过设置条件、高度容量、交通安全、生活生产、城市景观和消防安全影响的评估分析，点位户外广告设置方案均符合规范要求；

2、风貌要求：后续实施过程应注重广告设施材料与建筑的协调性，建筑外墙面光亮工程可考虑与LED屏幕联动设置，提升建筑夜景照明整体性；

3、控制要求：后续使用应严格控制新设户外LED广告的照明亮度和开启时间，户外LED广告可考虑增加亮度智能化控制系统，避免夜间屏幕眩光影响驾驶员对通行环境的识别。


	幻灯片 0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幻灯片 37
	幻灯片 38
	幻灯片 39
	幻灯片 40
	幻灯片 41
	幻灯片 42

